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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尔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

审议了王军院长所作的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。会议充分肯

定了市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，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4年
工作安排，决定批准这个报告。

会议要求，市人民法院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

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

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贯彻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、州委十三届

七次全会精神，围绕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部署要求履职尽

责，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审判执行成效，以赶考状态和

优质司法服务发展大局，以一流作风和务实举措回应社会

关切，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迈出新步伐，为加快建设现代

化青海副中心城市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坚强有力的

司法保障。

格尔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四次会议

关于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
（2024 年 2 月 24 日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）

格尔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

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阿英德主任所作的市

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。会议充分肯定市人

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，同意报告提出的

2024年工作安排，决定批准这个报告。

会议指出，2024 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

度建立 70 周年，是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社

会主义现代化新格尔木实践的关键之年。

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引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

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，深

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、省州市委人

大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

部署和要求，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，以

良法善治保障现代化建设为主线，以健全监

督机制、增强监督实效性和协同性为导向，丰

富基层民主实践，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，深

入推进“四个机关”建设，坚持正确监督、有效

监督、依法监督，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，

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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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 年 2 月 24 日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）

格尔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

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冉清市长代表市人民

政府所作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。会议充分肯

定市人民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，同意报告提

出的 2024 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、

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，决定批准这个报告。

会议号召，全市各族人民要坚持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落实中央经

济工作会议部署，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，认真落实省委十

四届五次全会、州委十三届七次全会、市委

十四届八次全会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

基调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

融入新发展格局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全

面深化改革开放，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

侧结构性改革，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

振兴，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，践行

“干部要干、思路要清、律己要严”要求，开

拓创新、锐意进取，加快建设全省副中心城

市，努力为全省全州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

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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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 年 2 月 24 日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）

格尔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

市人民政府提出的《格尔木市 202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
年预算草案的报告》及 2024 年预算草案，同意市人民代表

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。会议决定，批准

《格尔木市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算草案的报

告》，批准格尔木市 2024年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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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尔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

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李顺明代理检察长所

作的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。会议充分肯

定了市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，同意报

告提出的 2024 年工作安排，决定批准这个

报告。

会议要求，市人民检察院要深入贯彻

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

作、检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

中央政法工作会议、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，

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意义，增强“四

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

护”，紧紧围绕抓落实这个工作重心，聚焦法

律监督，突出“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”价值

追求，更加有力为大局服务、为人民司法、为

法治担当，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

实践，以检察工作助力现代化全省副中心城

市建设，持续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

供有力检察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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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 年 2 月 24 日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）

格尔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

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《格尔木市

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

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

报告》及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

草案，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

的审查结果报告。会议决定，批准《格尔木

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

况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

的报告》，批准格尔木市 2024年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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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4 年 2 月 24 日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）

格尔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4
年 2月 24日选出：

格尔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

（共 4名，按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李秀平、李建平、何均龙（满族）、胡瑜（藏族）

委员（共 4名，按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张玉兰（女、藏族）、张东亚、松锦涛（藏族）、郭贵恩

现予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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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尔木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2024
年 2月 24日选举产生了格尔木市监察委员会主任，现予公

布：

市监察委员会主任：贺建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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